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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品质课程建设项目

合作协议书

甲方：伊金霍洛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乙方：上海校本课程文化管理中心

伊金霍洛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甲方）委托内蒙古锦远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就 2025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品质课程建设项目组织竞争性磋商和招标，

上海校本课程文化管理中心（乙方）中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过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同意签订以下合同

条款，以便双方共同遵守、履行合同。

一、项目名称

2025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品质课程建设项目

二、项目目标

2025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品质课程建设项目总体目标是：通过项目研究与

实践，以指导伊金霍洛旗 16 所中小学为试点，带动伊金霍洛旗中小学提升课程

品质。从区域层面，指导伊金霍洛旗研制各学科发展规划，全面提升区域课程育

人品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有组织地持续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深化改革，形

成配套性的常态长效实施工作机制，培育一批深入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典型学校，

形成一批课程教学改革成果显著、有效落实课程育人要求的典型案例。具体目标

如下：

1.一科一计：区域学科发展规划。从区域层面，研制伊金霍洛旗各学科发展

规划，全面提升区域课程育人品质。依托专业机构建立指导支持机制，聚焦核心

素养导向的学科发展规划，推动学科实践、跨学科学习、作业设计和评价改革等

课程教学改革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探索伊金霍洛旗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

实践模式。

2.一校一案：学校文化品牌策划。通过现状调研——历史梳理——文化互动

——全员卷入——理念聚焦——品牌建构，让学校文化指引课程深度变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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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是 16 所学校的文化品牌策划书。

3.一校一策：学校整体课程规划。指导 16 所学校研制有逻辑的学校整体课

程规划，让课程成为学校最灿烂的风景。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主要包括学校课程情

境分析、学校课程哲学建构、学校课程目标厘定、学校课程框架搭建、学校课程

实施活跃、学校课程评价跟进、学校课程管理保障等内容。标志性成果是 16 所

学校的课程规划。

4.一校一本：学校课程指南设计。基于学校整体课程规划，深耕于学科拓展

课程，丰富在活动体验课程，编制课程纲要，收集课程现场图片，多维度展现学

校课程魅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标志性成果是 16 所学校的课程指南。

基于上述实践与探索，建构最终研究成果 2本书稿。

三、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包含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各学科发展规划（“一科一计”学科发展规

划）、16 所学校文化品牌策划书（“一校一案”学校文化品牌策划）、16 所学

校整体课程规划（“一校一策”学校课程规划）、16 所学校课程指南设计（“一

校一本”学校课程指南）及其相应的课程建设成果建构等。

1.“一科一计”学科发展规划。从区域层面，指导研制伊金霍洛旗各学科发

展规划，全面提升区域课程育人品质。“一科一计”是伊金霍洛旗从区域层面推

进课程改革的核心抓手，指针对每一门学科（如语文、数学、科学等），研制专

属的、系统的学科发展规划，既明确区域统一的育人底线，又为 16 所试点校预

留个性化实施空间，最终实现学科有特色、区域有品质的课程育人目标。通过“一

科一计”学科发展规划的研制，破解区域学科发展痛点。标志性成果：指导形成

区域性分学科发展规划。

2.“一校一案”文化品牌策划。学校文化品牌策划书是伊金霍洛旗“一校一

案”建设的核心成果，是以学校文化为内核、以课程变革为载体、以全员卷入为

路径的系统性方案。项目拟通过现状调研——历史梳理——文化互动——全员卷

入——理念聚焦——品牌建构，让学校文化指引课程深度变革。标志性成果：指

导形成 16 所学校的文化品牌策划书。

3.“一校一策”学校课程规划。指导 16 所学校研制有逻辑的学校整体课程

规划，让课程成为学校最灿烂的风景。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主要包括学校课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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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校课程哲学建构、学校课程目标厘定、学校课程框架搭建、学校课程实

施活跃、学校课程评价跟进、学校课程管理保障等内容。标志性成果：指导形成

16 所学校的整体课程规划。

4.“一校一本”学校课程指南。基于学校整体课程规划，深耕于学科拓展课

程，丰富在活动体验课程，编制课程纲要，收集课程现场图片，多维度展现学校

课程魅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标志性成果：指导形成 16 所学校的课程指南。

基于上述探索，建构最终研究成果 2本书稿。

四、项目模式

项目服务方式包括专题培训、过程指导、经验分享和成果优化等方面。

1.专题培训，提供模版。本项目包含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各学科发展规划（“一

科一计”学科发展规划）、16 所学校文化品牌策划书（“一校一案”学校文化

品牌策划）、16 所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一校一策”学校课程规划）、16 所学

校课程指南设计（“一校一本”学校课程指南）等内容，每一个方面的内容均进

行专题培训，提供模版，供学校参考。

2.过程指导，突出特色。区域学科发展规划、学校文化品牌策划、学校课程

规划、学校课程指南以及课程成果建构指导看重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研究和总结。

项目团队要在课程成果建构中突出特色、呈现亮点，就需紧扣其中的关键要素，

全程回顾、全面总结通过项目制推广与应用成果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3.经验分享，推广应用。16 所学校学校文化品牌策划、学校课程规划、学

校课程指南的整体管理应对学校课程改革的实际进程和成效有全面和深入的了

解，实现对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的质量把控，发现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经

典案例，从中提取经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相关成果推广应用的做法等先进经验。

4.成果优化，服务到位。项目组在教育研究领域有独到而丰富的研究成果，

可以保障本项目的高质量完成。根据招标要求，项目所完成的项目研究成果的质

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根据 16 所学校课程发展实际，以借鉴国内外研究有关观

点和成果为基础，达到比较科学、相对先进的要求，对学校特色发展、内涵提升

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五、项目机制

1.乙方在甲方的支持和参与下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预设任务,于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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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指导任务，形成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2.采取项目组长负责制，乙方根据项目招标要求，负责项目的实施。

3.甲方成立由行政和教研共同组成的项目组，推进项目研究任务的落实。

六、项目学校

2025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品质课程建设项目实验研究学校 16 所（学校名单

详见附件一）。

七、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指派专人负责合作过程中的接洽联系工作，协助乙方做好合作项目研

究方案的确定。

2.负责成立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伊金霍洛旗教育体育事

业发展中心并落实人员，统筹项目推进各项工作。

3.负责组织参与项目合作研究的学校按双方协商的时间按时参加研讨工作。

4.组织参与项目学校成立研究团队，协助乙方做好团队成员研究期间的管理

工作。

5.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对参与研究项目的学校参与研究、讨论、研读等活动，

提供场地、人员等支持。

6.甲方有权对乙方工作成果提出整改意见和验收。

7.对于乙方指派的项目组成员及组长，甲方认为不称职的，可以书面要求乙

方予以更换，乙方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更换。

八、乙方权利及义务

1.根据项目协议约定的经费数额，按年度足额获得甲方提供的项目研究经费，

经费使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2.对项目学校品质课程进展情况调查和摸底，为各校量身制定出基于学校校

情的课程实施方案，推进项目学校课程建设；

3.根据项目需要安排专家到试点学校指导，安排不少于一次在伊旗的课程设

计与实施集中培训，指导召开一次课程展示活动，工作成果应当在完成后报甲方

展示验收；

4.乙方应当根据项目要求确保项目组成员的稳定性，合同履行过程中，未经

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更换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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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提交的成果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成果文件初稿、送审稿、终稿等，不

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益，如甲方因此受到他人知识产权侵权指控的，

乙方应当负责协调处理并承担所有的侵权法律责任。

九、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周期为一年（2025 年 10 月 31 日到 2026 年 10 月 30 日）。合作期

满，后续合作事宜双方协商再定。

十、项目费用

1.甲方支付乙方项目经费 800000.00 元（大写：捌拾万元整），此费用包含

但不限于乙方研究、指导、差旅和专家等费用，项目经费包含了推进本项目的一

切费用，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其他任何费用。

2.上述合作项目经费分两转账支付，第一次支付总金额的 60%（金额：

480000.00 元；大写：肆拾捌万元整），时间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自甲方收到

乙方开具的等额增值税发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次支付总金额的40%

（金额：320000.00 元；大写：叁拾贰万元整），时间在项目验收合格之后，自

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增值税发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以下指定

的银行账户：

户名：上海校本课程文化管理中心

开户行：上海银行沪太支行

账号：31634003003878348

十一、违约责任

1.乙方没有按照约定完成项目研究任务与要求或者工作成果未经甲方验收

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不整改、未在期限内完成整改或者整

改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收取的部分经费。

2．因甲方没有积极配合乙方而影响项目研究，没有按照乙方意见执行必要

的实践研究、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不能按期推进项目实践研究等情，甲方

承担责任。

十二、其他

1.双方对本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知的资料、文件以及研究成果进

行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透露给其他第三方。本保密条款不随本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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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或终止而终止，但依法公开或经对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2.除因对方违约除外，合作期间，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协议（不可抗力除外）

必须征得对方同意，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提出终

止方承担。

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5.协议附件与本协议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品质课程项目实验学校（1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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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品质课程项目实验学校（16所）

1. 伊旗第一小学

2. 伊旗第二小学

3. 伊旗第三小学

4. 伊旗第四小学

5. 伊旗第五小学

6. 伊旗第八小学

7. 伊旗新街小学

8. 伊旗上湾小学

9. 伊旗第一中学

10. 伊旗第二中学

11. 伊旗第四中学

12. 市一中伊金霍洛分校

13. 伊旗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14. 北师大二附校（九年一贯制）

15. 伊金霍洛旗蒙古族小学

16. 伊旗蒙古族中学（初高中）


